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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

 

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【2019】第 186 号 

 

 

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年报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. 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商誉账面原值 46.38 亿元，2018 年度对并

购四川分时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等 12 家公司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

27.32 亿元，累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35.27 亿元，对你公司及合并财

务报表的影响重大，会计师对此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审计意

见。请你公司说明： 

    （1）结合前述 12 家子公司的收购价格、行业发展形势、盈利能

力变化以及业绩承诺完成率等情况，说明本报告期对并购前述子公司

的商誉计提大额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与相关子公司的本期及历

史业绩变动情况相符，是否存在利用商誉减值调节利润的情形。 

    （2）本报告期全部子公司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，是否聘请

了相关中介机构进行辅助测试，相关资产预计可回收金额的确定方法，

与前期减值测试（如有）采用的估值方法是否存在差异，减值测试程

序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——资产减值》的相关规定。 

    （3）报告期内将并购上海励唐营销管理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账

面原值调减 1.47 亿元的原因，是否履行了董事会、股东大会的审议

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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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请会计师说明针对前述商誉减值测试已获得的审计证据、已执行

的审计程序，并对公司减值测试程序的合规性、减值测试结果的合理

性发表意见。 

    2. 报告期内，你公司营业外支出中业绩补偿权公允价值变动损

益 1.12 亿元；期末前五大其他应收款中应收何吉伦及何大恩、新余

市德塔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新余德塔）、马伟晋、新

余市博尔丰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业绩补偿款分别为 1.42 亿元、

0.34 亿元、0.24 亿元、0.20 亿元。其中，对何吉伦及何大恩、新余德

塔的其他应收款项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。请你公司说明： 

    （1）前述业绩补偿权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产生原因及计算过程，

是否可以要求相关主体赔偿你公司的损失。如是，请说明你公司拟采

取的措施。 

    （2）前述其他应收款中业绩补偿款的产生原因、产生时间、补

偿形式以及原定补偿期限，未及时履行业绩补偿的具体原因，是否还

存在其他尚未履行补偿义务的情形，如是，请说明具体情况。 

    （3）预计何吉伦及何大恩、新余德塔的业绩补偿款难以收回的

原因及发生时间，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已采取有效措施维护上市公司利

益。 

    （4）新余德塔为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虎军控制的关联企业，涉

嫌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，请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及解决期

限。 

    请会计师对公司确认业绩补偿权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合规性，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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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提业绩补偿坏账准备的合理性发表意见。 

    3. 年报披露，报告期内上海友拓公关顾问有限公司等 11 家子公

司存在业绩承诺。请你公司说明： 

    （1）前述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，相关业绩补偿承诺人是否

需要履行补偿义务。如是，请说明应补偿的金额、补偿的方式、应回

购注销的股份数量以及应支付的现金金额。 

    （2）截至目前你公司仍未披露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

告的原因，相关业绩承诺方是否存在异议，你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

告是否需要调整。 

    请会计师就相关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以及公司 2018 年度财

务报告是否需要调整发表意见。 

    4. 报告期末，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3.93 亿元，但短期借款余额

高达 14.38 亿元，占公司期末总资产的 31%；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利息

费用支出 1.01 亿元，同比增加 146%。请你公司说明： 

    （1）前述短期借款的债权人、借款金额、借款期限以及担保方

式，并结合你公司的现金流状况说明是否存在到期无法偿还的风险。 

    （2）按支付对象列明利息费用明细，说明同比大幅增加的原因，

是否存在跨期确认费用的情形。 

    请会计师就公司利息费用确认的合规性发表意见。 

    5. 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

收账款金额 1.28 亿元，计提坏账准备比例 100%。请逐项说明前述应

收账款的客户名称、产生原因、合同签署时间、账龄等情况，预计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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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收回的原因及发生时间，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已采取有效措施维护上

市公司利益。 

    请会计师就该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的合理性发表意见。 

    6. 2018 年度，你公司领取薪酬员工总人数为 3,580 人，同比减少

235 人。但本期“销售费用——职工薪酬”“管理费用——员工薪酬”

以及“研发费用——员工薪酬”合计总额 4.33 亿元，同比增加 30%。

请说明员工人数变动与薪酬费用变动不一致的原因，是否存在跨期确

认费用的情形。请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    7. 2018 年 6 月 25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

的公告》，你公司第一、二大股东拟分别向收购方转让不超过 8%和

12.5532%的公司股份，各方已达成初步意向。截至目前，你公司实际

控制权仍未完成变更。请说明你公司实际控制权尚未完成变更的原因，

是否存在实质障碍，预计完成期限，前期有关筹划控制权变更的公告

是否存在误导性陈述，是否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并充分披露筹划事项存

在的不确定性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5 月 17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，同时抄送深圳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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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2019 年 5 月 13 日 

 

  

 

 


